
中共呈贡区委统战部

2022年城市民族工作经费项目

一、项目名称

城市民族工作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  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民族工作的实施意见》、《关于做好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第三轮“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”三年行动计划示范点工作的通知》。
   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中国共产党呈贡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
组织机构代码：11530121015129237L
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公安大楼9楼
联系电话：0871-67479982
法人代表：潘劲
经费来源：区级财政全额拔款
单位概况：

    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，开展以实现祖国统一为重点的海外统战工作，联系港、澳、台及海外有关代表人士，做好归侨侨眷、台胞台属工作， 协助区委组织部做好统一战线有关部门区管干部的推荐、考察工作。贯彻落实党的民族、宗教政策，协调民族关系，维护民族团结，会同有关部门、街道处理涉及少数民族的重大事项、突发事件，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力，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，共同繁荣发展，依法履行宗教管理职责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，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，引导信教群众遵守法律、法规，进行合法的宗教活动，防止和制止不法分子利用宗教进行非法、违法活动，负责呈贡区清真食品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    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贯彻落实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民族工作的实施意见》、《关于做好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第三轮“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”三年行动计划示范点工作的通知》，加强城市民族发展、团结和稳定工作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呈贡区发展献智献力。
项目实施内容

对黑板冲、叫天山回民公墓进行管理和维护，六一儿童节慰问少数民族困难儿童，对呈贡本地少数民族困难大学生给予扶助，开展民族文化活动节目展演及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，在中小学开展民族团结进步进校园工作，给予洛龙街道碧潭社区“十百千万工程”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配套项目经费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（1）每年需聘请管理人员对黑板冲、叫天山回民公墓进行管理和维护，3人×2000元/月×12月=7.2万元。

（2）购买法律服务，1年×3万元／年=3万元。

（3）六一儿童节慰问少数民族困难儿童，30人×500元／人=1.5万元。

（4）开展民族文化活动节目展演及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，需经费20万元。

（5）呈贡区中小学开展民族团结进步进校园工作，补助资金10万元。

（6）对呈贡本地少数民族困难大学生给予扶助，10人×3000元／人=3万元。

（7）洛龙街道碧潭社区“十百千万工程”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配套项目经费，主要用于创建民族团结示范社区，需30万元。

（8）制作民族宣传展板，需13万元。

（9）上级文件、公函等产生的公务接待费，10次×1000元∕次=1万元。

(10)开展日常民族工作，需4.3万元。

    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根据年度绩效目标，在11月之前完成各种培训工作。
    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紧紧围绕“中华民族一家亲，同心共筑中国梦”的目标要求，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，聚焦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这个目标，着力在转变思路理念、创新方式方法、狠抓工作落实、完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，推动民族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、新成效，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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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绩  效  指  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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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回民公墓管理人员
	3个
	数量指标
	回民公墓管理人员
	3个

	
	产出指标
	质量指标
	少数民族投诉处理率
	100%
	质量指标
	少数民族投诉处理率
	100%

	
	产出指标
	时效指标
	收到投诉
	立即解决
	时效指标
	收到投诉
	立即解决

	
	产出指标
	成本指标
	购买法律服务
	3万元
	成本指标
	购买法律服务
	3万元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民族团结稳定
	无矛盾纠纷
	社会效益指标
	民族团结稳定
	无矛盾纠纷

	
	满意度指标
	满意度指标
	少数民族群众满意度
	100%
	满意度指标
	少数民族群众满意度
	100%

	单位已有的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
	《中共呈贡区委统战部内部控制制度》

	预算绩效说明
	   1.根据呈贡区委、区政府下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聚居区发展的决定》（呈发［2011］12号文件），要求：“2012年至2016年，在确保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区财政投入不变的基础上，按照新区城市化进程和财政收入增长幅度，逐年安排一定的城市民族工作经费，主要用于城市民族发展、团结和稳定工作”。
    2.呈贡新区综合办公室〈关于转发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民族工作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〉（呈新综办通〔2014〕104号）要求：“认真贯彻执行《昆明市回族等少数民族殡葬管理办法》，要做好回民公墓建设和管理工作，将回族公墓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，制定土地利用、财政支持和公墓管理等方面的专项政策，积极规划和建设公益性回民公墓。各县（市）区对回族等少数民族殡葬设施建设应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。”
    3.根据云南省民族宗教委《关于印发“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”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云民宗发〔2016〕11号文件），要求：“示范村以自然村为建设单位，省级补助每村资金100万元，分三批实施：2016年实施第一批210个示范村和100个民族特色村，2017年实施第二批示范村和100个民族特色村，2018年实施第三批220个示范村和100个民族特色村。州市县级整合项目资金投入示范村不低于300万元。”
    4.根据《关于做好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第三轮“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”三年行动计划示范点工作的通知》（昆民宗﹝2019﹞24号）将呈贡区洛龙街碧潭社区定为“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”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。

	单位负责人：
	张庆非
	填报人：
	钱志玲
	填报日期：
	2021-10-29


